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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之權益及淡倉

於2004年6月30日，據董事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分部規定，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公司如下：

股東名稱 普通股數目

ING Groep N.V. 85,140,000

N.V. Haagsche Herverzekering Maatschapping van 1836 85,140,000

附註：

為避免重覆計算，謹請注意，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 ING Groep N.V.因擁有N.V.

Haagsche Herverzekering Maatschapping van 1836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公司所擁有之

85,140,000股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兩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委員

會負責以顧問形式向董事會提供意見。本集團2004年中期業績提呈董事會通過

前，委員會已於2004年9月14日舉行會議審閱該業績。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於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期間概無買賣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